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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盱衡現行共有物管理之規定，不難體察積極調控契約內容之 

家父主義的氛圍。首先，民法第 799 條之 1 提示了審視規約內容 

是否按其情形顯失公平的例示判準，可導引區分所有人於制訂與 

決議規約內容時，得一併審酌該例示因素，降低未來發生規約效 

力爭執的可能性，深具家父主義的規範前導特性。其次，為避免 

多數決之濫用，保障全體共有人之權益，民法第 820 條第 2 項規 

定法院得應不同意共有人之聲請，為全體共有人調整管理方法， 

從事形成契約的司法決定，更是見證了家父主義的契約形成功 

能，足堪重視。此外，本文認為，法院於判斷系爭管理決定或規 

約內容是否顯失公平之際，可借鏡 John Rawls 正義論中關於「差 

異原則」的啟發，將自己置身於最不利者的角度去設想，比較系 

爭管理決議的前後結果，是否使得該不同意管理方法之共有人或 

區分所有人處於最不利者之地位獲得改善，據以決定是否顯失公 

平。最後，本文從憲法上人民之生存權、生命權與居住權保障之 

視角出發，提供了判斷住宅建物是否具備構造上之獨立性、與使 

用上之獨立性的準繩。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which is divided into  six parts, is to 

analyze the autonomy and its limit in management of a thing held in 

Co-ownership. Following an introduction relating to make panorama 

of  the  Amendment  concerning  Rights  In  Rem  on  January  23,  2009, 

Part  II  explores  the  principle  of  one  accord  between  plural  parties 

and its incontinent, while modifying a method of separate- 

management contract of a co-ownership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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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I  inquires  into  two  manifestations  of  Interventionism  in 

legislative  policy.  In  the  one  hand,  Article  799-1  illustrates  several 

criteria by which an unfair management clause is judged. In the other 

hand,  Article  820  provides  the  court  with  a  power  to  change  the 

method  of  management  contract  of  a  co-ownership  property.  These 

two  articles  present  a  strong  picture  of  Interventionism  phenomena. 

In  addition,  Part  IV  researches  the  philosophy  grounds  of  positive 

law  from  the  Theory  of  Justice,  advocated  by  John  Rawls.  Part  V 

advances some legal thinking for interpretation of positive law. 

Part   VI   concludes   by   offering   several   propositions   to   local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autonomy and its limit in management of a 

thing held in Co-ownership. 
 

壹、問題之提出 

 

1、民法物權編於 2009 年 1 月增修共有物與區分所有建築物管理之規定 

 

緣我國民法物權編關於通則及所有權修正草案，於 2009 年 1 

月 12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由總統於同月 23 日公布，已於同 

年  7  月  23  日施行。按本次民法物權編之修正，可謂大幅翻新物 

權編通則、所有權通則、不動產所有權、動產所有權、共有等部 

分之法律條文，舉其犖犖大者，例如緩和物權法定主義、確立登 

記之推定力暨其公信力、揭示物權妨礙排除之共通效力、調和不 

動產之相鄰利用關係、建構建築物區分所有權之基本原則、採取 

遺失物拾得雙軌程序、促進共有物之利用效率、靈活化共有物之 

裁判分割方法、強化共有人之權益保護、便捷公同共有物之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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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1，足堪重視。 

 
2、承認得依習慣創設新物權，有助於促進物權法上的私法自治。 
 

私法自治乃民法的基本原則，體現於契約自由與權利行使的 

自由，在物權法上亦不例外。然而物權具有絕對性，攸關第三人 

利益甚鉅，當事人的私法自治應受合理的必要限制 2。觀察上述物 

權編之修正內容，牽動私法自治與國家管制之緊張關係者，以物 

權法定主義之緩和與共有物管理之變革，最受矚目。查民法第 757 

條規定：「物權除依法律或習慣外，不得創設」。立法者為避免物 

權法定主義與社會經濟之發展脫勾，妨礙社會所需之新物權秩序 

的形成，故允許法院得以習慣、亦即具備慣行之事實與法之確信 

的「習慣法」，來開展活絡物權創設之自由。有鑑於物權係屬特 

定類型之標準化的權利義務關係，法律政策上選擇以習慣法來形 

塑新物權，不啻透過法院篩選過濾交易習慣的類型特徵，採擇各 

該習慣在交易上之最大公因數，從而規格化其重要內容，統一確 

立其權利義務關係，藉由習慣法的累積操作，建構名稱一致且內 
 

1 
 
 
 
 
 
 
 
 
 
 
 
2 

 

參謝在全，物權法新紀元─物權編通則及所有權之修正─，臺灣法學雜誌第 

122 期，2009 年 2 月 15 日，頁 1-14；溫豐文，區分所有建築物物權構造之解 
析，月旦法學雜誌第 168 期，2009 年 6 月，頁 42-54；溫豐文，論共有物之 
管理，台灣法學雜誌第 135 期，2009 年 9 月，頁 92-101；朱柏松，新修正相 
鄰關係法規範評議，月旦法學雜誌第 169 期，2009 年 6 月，頁 84-108；謝哲 
勝，民法物權編（通則章）修正綜合評析，月旦法學雜誌第 167 期，2009 年 
4 月，頁 108-126；吳光明，動產物權之得喪變更，月旦法學雜誌第 169 期， 
2009 年 6 月，頁 67-83；陳榮隆，互動而成之新物權通則及所有權，月旦法 
學雜誌第 168 期，2009 年 5 月，頁 5-41；鄭冠宇，民法物權編關於「共有」 
部分之修正簡析，月旦法學雜誌第 168 期，2009 年 6 月，頁 55-65；陳重見， 
民法物權編所有權通則新修正評釋，月旦法學雜誌第 168 期，2009 年 6 月， 
頁 66-80。 
參王澤鑑，民法物權，自版，2009 年 7 月，頁 17。不同見解，參蘇永欽，社 
會主義下的私法自治─從什麼角度體現中國特色，走入新世紀的私法自治， 
元照，2002 年 5 月，頁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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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業經標準化之新物權，俾保障交易安全。再者，這種由下而上 

之法秩序形成過程，不但強化了物權法定主義之類型流動性，同 

時也賦予其民主正當性─除了立法者所擷取明訂之物權種類外， 

實務交易上重要的產權交易類型，倘累積相當之存在規模，亦得 

藉由法院之採擷篩選，晉升新物權。準此，立法者實際上便是以 

習慣法作為債權「物權」化、產權約定「標準化」與「社會化」 

之流動階梯，試圖在促進物權法上之私法自治，兼顧交易安全， 

以及降低第三人的資訊成本的制度考量上面，採行一個相對穩當 

的法律政策 3。 
 
3、容認法院介入私法關係的共有物管理規定 
 

在關涉共有物管理之場域，立法者一方面於民法第 820 條、 

第 822 條、以及第 826 條之 1 揭櫫共有物管理的基本規定，他方 

面復於民法第 799 條之 1 設置區分所有建築物管理之特別規定。 

首先，就區分所有建築物管理的規定而言，以經區分所有人會議 

決議之規約約定，對特定之區分所有人有按其情形顯失公平之情 

事者，不同意之區分所有人得於規約成立後三個月內，請求法院 

撤銷之的規定，最具代表性。與此類似的，是在共有物管理的規 

定中，亦有經共有人多數決所定之共有物管理，對少數不同意之 

共有人顯失公平時，不同意之共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變更該管 

理方法的規範。甚至，倘共有人為管理之決定，有故意或重大過 

失，致不同意之共有人受有損害者，為保護不同意該管理方法之 

少數共有人的權益，立法者明定共有人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3 

 
 

參曾品傑，民法物權編所有權修正評析─以通則部分為中心，國立中正大學 

法學集刊第 27 期，2009 年 11 月，頁 19。相近看法，參吳光明，物權法新論， 
新學林，2006 年 8 月，頁 19。不同觀點，參蘇永欽，同前註。類似立場，參 
謝哲勝，同前註 1，頁 11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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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探尋法院介入調整私法關係的正當性 

 

無論是請求法院撤銷規約內容，或是聲請法院以裁定變更管 

理方法，皆涉及當事人契約自由之限制，以及私法自治之界線問 

題。這種基於防止多數決之濫用，為了保障少數不同意之共有人 

權益，而賦予法院干涉調控多數共有人間所作決議之效力的正當 

性為何？渠等規範究竟有何法理依據？誠值研究。 

對此，學者有持保留態度者，其指出法院介入分管契約或個 

別管理爭議即須花費相當成本，更因為介入的結果只是幫助作成 

概括分管或某個具體的管理決定，不僅未改變共有關係，且其決 

定很可能還是得不到所有共有人的滿意，從而共有人再因不滿而 

提出分割請求的可能性始終存在，因此法院之前所作的管理決定 

即完全失去意義，吃力而不討好，對原已十分不足的司法資源而 

言，尤為可惜 4。本文以為，前揭就共有物所定之管理顯失公平的 

情形，賦予法院得因不同意共有人之聲請，越俎代庖地扮演契約 

形成者的角色，主要的適用場合殆為共有人依民法第 823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就渠等共有之不動產訂有管理之約定，且有約定三 

十年以內不分割之期限者。蓋於此情況，共有人就不動產的整體 

利用願做長期規劃，已經約定不分割之期限，且達一定經濟規 

模，大致解決了共有制度無效率的問題，故接下來就只剩下管理 

約定是否有偏頗情事之處理，此際讓法院得介入調控，似仍不失 

為一個較有效率的選擇。 
 
5、展開本文論述的四大路徑 
 

有疑問的是，舊民法第  820  條第  1  項規定：「共有物，除契 
 
 

4 

 
 

參蘇永欽，從效率觀點看幾個共有關係的爭議，著走入新世紀的私法自治， 
元照，2002 年 5 月，頁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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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另有訂定外，由共有人共同管理之」，故共有物之管理，原本 

應由共有人共同為之，若共有人關於管理方法不能獲致合意時， 

共有人原本應不能起訴請求法院定之，可謂完全貫徹私法自治原 

則，但為何立法者最後改弦易轍、做此 180 度的轉變，朝向國家 

介入的方向修正？解鈴還需繫鈴人的私法自治，究竟遭遇到什麼 

困境？現行條文究竟應如何解釋適用？實務上有無相關案例可 

供討論參考？本文底下即從私法自治極致表現的流金歲月（貳） 

出發，探訪現行法上積極調控契約內容的家父主義（參），又自 

正義論審視共有物管理規定（肆），再回到實證法的介面，從法 

解釋論看共有物管理規定（伍） 最後回首全文、提出結論（陸）， 

期能兼融理論與實務的視角，具體而微我國共有物管理之自治與 

管制的法制風貌。 

 

貳、私法自治極致表現的流金歲月 
 

6、私法自治的美麗與哀愁 

 

查舊民法第 820 條第 1 項規定，共有物之管理，先依共有人 

之契約訂定，如未訂定分管契約，即應共同管理之。惟一旦合意 

成立分管契約，共有人即受其拘束，嗣後倘共有人欲終止分管契 

約，仍須得全體共有人同意始得為之，可謂「解鈴還需繫鈴人」， 

充分體現私法自治的精神。本文以下就從「謹守當事人自主原則 

（貳、一）」以及「自主原則之僵硬不便（貳、二）」兩個面向， 

述說這段私法自治極致表現的流金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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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謹守當事人自主原則 
 

7、昔日恪守當事人意思自主的實務立場 

 

就共有物之管理，昔日最高法院係採取完全尊重共有人自行 

決定分管契約存廢暨其內容的態度，形成共有人自治的局面。斯 

項立場，可分別從最高法院  66  年第  7  次民庭庭推總會會議決議 

（二）之內容，以及最高法院  89  年度台上字第  585  號民事判決 

之要旨，獲得印證。 
 
8、共有物之管理方法，僅得由全體共有人自主約定。 
 

經查在最高法院 66 年第 7 次民庭庭推總會會議，院長交議下 

列問題 5：分別共有物，若共有人不能以協議定其共同管理方法， 

各共有人能否訴求法院以裁判定之？決議採乙說，其內容為「民 

法第 820 條第 1 項規定，共有物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共有人分 

別管理之，是共有土地之如何分別管理，應由全體共有人以契約 

為之，此與共有物之分割不同，不能由法院判決，各共有人訴請 

分管，於法無據」，可資參考。斯項決議之實質理由，可能在於 

只有當事人最瞭解什麼樣的分管方式是最適合他們，故國家原則 

上是不介入分管過程的，而應讓共有人自己決定要不要分管、由 

誰來管理、作成什麼樣的分管內容，然後自己承受一切的後果， 

這就是委諸私法自治，讓人民自由地透過契約途徑，發揮其理性 

經濟人的思維，尋求自主協商分管契約內容的立場。 
 
 
 
 

5 

 
 
 
 

本文所引用之法院判決或相關決議，除另有註明外，均取自司法院法學資料 

檢索系統 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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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嚴格踐行契約自由原則 

 

次查最高法院 89 年度台上字第 585 號民事判決有云：「按共 

有物分管契約係共有人就共有物管理方法所成立之協議，依民法 

第八百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應由共有人全體共同協議訂定之。其 

未定有分管期限者，因終止分管契約係關於共有物管理方法之變 

更，自須經共有人全體同意，始得為之，尚難認各共有人得隨時 

終止分管契約。原審見未及此，遽認系爭分管契約未定期限，可 

類推適用民法第四百五十條第二項前段之規定，由被上訴人隨時 

予以終止，進而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自有未合。上訴論旨，指 

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本文以為，斯項判決指 

出共有物分管契約，未定有分管期限者，其終止非經共有人全體 

同意不得為之，乃重申契約自由之意旨，蓋依據契約自由之內 

涵，透過當事人合意而成立之契約，嗣後只能再藉由當事人之合 

意來變更或廢止先前的契約內容，俾體現當事人意思自主，實踐 

私法自治。 

然充分尊重當事人意思自主的結果，在實務上可能發生哪些 

問題？遭遇何種困境？且待下面娓娓道來。 
 

二、自主原則之僵硬不便 

 

10、改弦易轍的形式邏輯與實質理由 

 

誠然，在物權編修法之前，學理上嘗謂關於共有不動產之處 

分、變更或設定地上權、永佃權、地役權或典權等高度行為，依 

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規定，已無需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僅須以多 

數決為之即可，反觀共有物管理之低度行為，原則上卻要依契約 

或共同管理之，不僅有失事理之平，且妨礙共有物之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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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次物權編修法時，就共有物之管理，爰予修正依多數決為之 

的規定 6。惟法律的生命不僅在於邏輯的鏗鏘有力，更在於經驗的 

通達洞見！因此，本文以下擬進一步引介相關案例，說明我國修 

法前共有物管理法制之實務困境。 
 
11、修法前關於共有物管理的兩大實務爭議 
 

經查我國修法前涉及分管契約之爭議，以公寓大廈之買賣， 

建商與各承購戶分別約定，該公寓大廈之共有部分或其基地之空 

地由特定共有人使用者，是否成立分管契約，以及如果成立分管 

契約，但共有部分之專用權人有違法使用之情事，應如何終止分 

管契約等兩大問題，最稱緊要。 
 
12、最高法院從寬認定分管契約之成立 
 

針對第一個疑義：建商於出售房地及停車位時，分別與各承 

購戶訂立買賣契約，各承購戶均同意按規劃承購之停車位使用， 

則在各承購戶之間，是否成立停車位之分管契約？分管契約是否 

恆須由全體當事人直接訂立，始為適法？對此，最高法院  91  年 

度台上字第  2477  號民事判決說道：「按契約固須當事人互相表 

示意思一致始能成立，但所謂互相表示意思一致，不限於當事人 

直接為之，其經第三人為媒介而將當事人互為之意思表示從中傳 

達而獲致意思表示一致者，仍不得謂契約未成立。公寓大廈之買 

賣，建商與各承購戶分別約定，該公寓大廈之共用部分或其基地 
 
 
6 

 
 

參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自版，2010 年 9 月，頁 521-522。學理上有謂 
共有物之管理方式，計有管理約定（分管約定）、管理決定（分管決定）、以 
及管理裁定（分管裁定）三種。管理約定應經共有人全體同意，管理決定只 
須多數決即可，而管理裁定係因管理決定顯失公平，或管理約定與管理決定 
因情事變更時，請求法院為之。參鄭冠宇，民法物權，新學林，2010 年 9 月， 
頁 27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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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空地由特定共有人使用者，除別有規定外，應認共有人間已合 

意成立分管契約」7，相同見解嗣經 96 年度台上字第 2025 號民事 

判決再次確認，可資參照。斯項見解，顧慮到各承購戶實際上有 

無購買停車位之利益狀態不同，為合理區別並維護停車位承購人 

之正當權益，法院從寬認定成立分管契約，簡化公寓大廈停車位 

分管之法律關係，足堪贊同。 
 
13、終止分管契約所遭遇的契約失靈窘境 
 

針對第二個問題：若共有部分之專用權人的使用行為，乃違 

反共有物之使用目的，例如專用權人將其管理之法定空地鋪設木 

質地板，搭建鐵捲門及隔間木板，並出租他人做商店使用，超越 

全體區分所有人原本同意使用之範圍，此時應如何終止系爭分管 

契約？可否經區分所有人會議決議終止之？ 

對此，最高法院首先透過 96 年度台上字第 2025 民事判決， 

否定區分所有人得以多數決方式，終止分管契約之可能性，蓋其 

表示：「…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原則係採多 

數決為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十一條參照）8。本件如認其有 
 
7 
 
 
 
 
 
 
 
 
 
8 

 

相近看法，亦可見諸於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152 號、93 年度台上字第 
1045 號等民事判決。邇來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2426 號民事判決指出： 
「…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除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 
有承諾之效果意思者外，倘單純之沉默，依交易上之慣例或特定人間之特別 
情事，在一般社會之通念，可認為有一定之意思表示者，亦非不得謂為默示 
之意思表示。是以公寓大廈等集合住宅之買賣，建商與各承購戶約定，公寓 
大廈之共用部分或其基地之空地由特定共有人使用者，各共有人間對各自占 
有管領之部分，互相容忍，對於他共有人所占有土地之使用、管理，未予干 
涉，歷有年所，即非不得認有默示分管契約之存在…」。斯項透過默示意思表 
示的方式，從寬認定成立分管契約的實務動向，殊值留意。 
現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1 條已提高決議門檻，其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之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三分之二以上及其區分所 
有權比例合計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 
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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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契約存在，若欲終止分管契約，則須由原同意分管之當事人 

或其繼受人全體為之始可，可否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收回， 

亦有斟酌之餘地…」，可供參考。 

其次，最高法院藉由  97  年度台上字第  1350  號民事判決表 

示：「按共有物分管契約係共有人就共有物管理方法所成立之協 

議，依（舊）民法第八百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應由共有人全體共 

同協議訂定之。其未定有分管期限者，因終止分管契約係關係共 

有物管理方法之變更，自須經共有人全體同意，始得為之。系爭 

法定空地所締結之分管契約並未訂有存續期間，乃兩造所不爭 

執。且原審亦認定本件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於九十一、九十二年間 

就系爭法定空地締結分管契約，約定由上訴人專用時，係經全體 

同意而為之；則倘上訴人違法使用系爭法定空地，其他共有人欲 

終止該分管契約，因無法期待能得上訴人之同意，自仍須經上訴 

人以外之全體共有人同意，始得為之。而系爭大廈之區分所有權 

人於九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決議終止系爭分管契約時，出席人數 

僅為該大樓總計七戶中之六戶（包括上訴人），有會議記錄可 

稽…，顯然並未經上訴人以外之全體共有人同意。原審未遑詳 

察，遽謂該次會議係經上訴人以外之全體共有人決議，系爭分管 

契約業已終止，並進而為上訴人不利之論斷，自有可議…」。這 

裡，最高法院就終止分管契約的可決門檻，僅扣除違法使用之區 

分所有人一人，故只要有任何一戶未出席會議，分管契約便永無 

終止之日，分管契約之解套深陷契約失靈之泥沼而窒礙難行。毫 

無疑問地，這將置公寓大廈之共有部分與整體生活環境於「向下 

沈淪」的絕地！ 
 
14、最高法院未能運用假決議法理的缺憾 
 

本文以為，自公寓大廈管理之角度而言，最高法院原本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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斟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3 條第 3 款但書之意旨 9，向當事人闡 

明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倘有牴觸法令、顯已違反公共利益之情 

事，得於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訴請法院判決確定後，藉由區 

分所有人會議之決議，變更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主體或使用狀 

態，俾適正化公寓大廈共有部分之利用。 

退一步言，最高法院亦可基於強化公寓大廈之管理維護，提 

昇住戶整體居住品質，並導正約定專用部份之合法使用等考量， 

參酌或類推適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2 條之規定 10，靈活運用假 

決議之團體法的法理，提示揭櫫終止分管契約未獲全體共有人同 

意者，召集人得就同一議案重新召集會議；其開議除規約另有規 

定出席人數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三人並五分之一以上及其區分 

所有權比例合計五分之一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分 
 

9 
 
 
 
 
 
 
 
 
 
 
10 

 

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3 條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未經依下列 

各款事項辦理者，不生效力： 
一、專有部分經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約定為約定共用部分者，應經該專有部 
分區分所有權人同意。 
二、公寓大廈外牆面、樓頂平臺，設置廣告物、無線電台基地台等類似強波 
發射設備或其他類似之行為，設置於屋頂者，應經頂層區分所有權人同意； 
設置其他樓層者，應經該樓層區分所有權人同意。該層住戶，並得參加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陳述意見。 
三、依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成立之約定專用部分變更時，應經使用該約定 
專用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同意。但該約定專用顯已違反公共利益，經管理委 
員會或管理負責人訴請法院判決確定者，不在此限」。 
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依前條規定未 
獲致決議、出席區分所有權人之人數或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未達前條定額 
者，召集人得就同一議案重新召集會議；其開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出席人數 
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三人並五分之一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五分之 
一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 
合計過半數之同意作成決議」。第 2 項規定：「前項決議之會議紀錄依第三 
十四條第一項規定送達各區分所有權人後，各區分所有權人得於七日內以書 
面表示反對意見。書面反對意見未超過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所有權比 
例合計半數時，該決議視為成立」。第 3 項規定：「第一項會議主席應於會 
議決議成立後十日內以書面送達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並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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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合計過半數之同意作成決議 

的規則，俾有效了結分管契約進退失據的困境。 

或許正是因為實務上在共有物管理上未能通權達變，靈活運 

用假決議之團體法的法理來緩和貫徹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的缺 

乏效率，故立法者只好絕地逢生揭竿而起，大刀闊斧地高舉「共 

有物之管理，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 

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的多數決規則，開啟了共有物管理規 

定的法律興革，這也是本文下一個階段要處理的主題。 

 

參、積極調控契約內容的家父主義 
 

15、家父主義的兩大指導圖像 

 

緣立法者於民法物權編  2009  年  1  月的修法，就共有物管理 

的場域，打造了不少國家介入私法自治的明渠暗道，隱然營造積 

極調控契約內容的家父主義氛圍。所謂家父主義，就好比有一群 

兄弟姊妹，彼此間就如何輪流使用僅有的一張書桌來讀書的時段 

喬不攏，只好求助老爸出馬分配定奪；同理，若多數共有人就共 

有物之管理方法各執己見，勉強以多數決訂出分管內容時，不服 

氣的共有人便聲請法院以裁定變更之，有如再找老爸出馬說句公 

道話一般。 

這種國家透過司法機關積極介入當事人之權義關係，控管共 

有人之契約內容，甚至越俎代庖地扮演契約形成者的角色，很像 

父母總覺得兒女永遠是長不大的小孩一樣，不放心讓他們作決 

定，故一方面要時常不厭其煩的提醒兒女勿觸紅線，否則後果不 

堪設想，二方面在兒女為了誰拿什麼玩具去玩而吵翻天的時候， 

父母只好自己跳下來制訂遊戲規則，以定紛止爭。本文以為，就 

共有物管理的規定而言，上述家父主義的指導圖像，可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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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準的司法控制（參、一）」與「調整契約的司法決定（參、二）」 

這兩個幅度上，窺其梗概。欲知詳情，請待下段分曉。 
 

一、提示判準的司法控制 

 

16、民法第 799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揭櫫家父主義的規範前導功能 

 

按我國審判實務對於共有物分管契約之內容控制，向來鮮少 

著墨，學理上則謂分管契約之內容，通常為共有人分別占有共有 

物之特定部分而為管理，然其所約定占有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不 

以按應有部分換算者為限，較應有部分換算為多或少均無不可， 

部分共有人未占有共有物，甚或將部分共有物交第三人使用收益 

者，亦足當之。至於有無顯失公平之情形，則由法院斟酌共有物 

之性質、面積、使用狀況等一切具體客觀情事定之，例如決定共 

有物僅供一共有人無限期無償使用 11，即為著例。 

有趣的是，在區分所有建築物之管理領域，民法第 799 條之 

1 第 1 項增訂記載：「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部分之修繕費及其他 

負擔，由各所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分擔之。但規約另有約定者，不 

在此限」。同條第 3 項規定：「規約之內容依區分所有建築物之 

專有部分、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位置、面積、使用目的、利用狀 

況、區分所有人已否支付對價及其他情事，按其情形顯失公平 

者，不同意之區分所有人得於規約成立後三個月內，請求法院撤 

銷之」。 

在此，倘吾人對照民法第 247 條之 1 關於附合契約的抽象概 

括規定，可發現立法者在民法第 799 條之 1 就公寓大廈之生活共 

同體，提示了檢視規約內容是否按其情形顯失公平的例示具體判 
 
 
11 

 
 

參謝在全，同前註 6，頁 52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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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構築規約內容界線之特定準繩，一方面可提高區分所有人對 

於法院論斷規約內容有效與否之可預見性，他方面亦可導引區分 

所有人於制訂與決議規約內容時，一併將前揭審酌因素納入考 

量，降低未來發生規約效力爭執的可能性。斯項規定，殆可評價 

為具有物權法上家父主義之規範前導功能，洵屬佳構，殊值贊同。 

論證過家父主義之規範前導功能以後，家父主義之契約形成 

功能亦呼之欲出，欲聞其詳，且待本文底下說明。 
 

二、調整契約的司法決定 

 

17、民法第 820 條第 2 項規定凸顯家父主義的契約形成功能 

 

緣司法權的不告不理、事後扮演裁決角色的特性，相對於行 

政權的興利除弊、積極作為的前瞻取向，向來鮮少介入當事人的 

契約形成過程，蓋法院越俎代庖所決定的權義關係，可能順了姑 

意卻逆了嫂意，不見得賓主盡歡。惟查在共有物管理的領域，修 

正後之民法第 820 條第 1 項說道：「共有物之管理，除契約另有 

約定外，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第  2 

項則規定：「依前項規定之管理顯失公平者，不同意之共有人得 

聲請法院以裁定變更之」，誠值重視。 

盱衡其立法意旨可知，立法者為避免多數決之濫用，並保障 

全體共有人之權益，特別在共有物所定之管理，對少數不同意之 

共有人顯失公平時，賦予不同意之共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變更 

該管理方法。斯項設計，不啻引進法院於管理決議有偏頗之虞的 

爭議浮現時刻，即應不同意共有人之聲請，協助全體共有人調整 

管理方法，從事形成契約的司法決定，可謂將法院由傳統事後處 

理糾紛的角色，往前推向預防紛爭、簡速決斷、協助共有人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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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權義關係之非訟律師的角色，相當程度上可說是充分見證 

了家父主義的契約形成功能，實踐了法院係為關照並保障人民法 

律權益而存在的司法理念，自不待言。 

值得進一步研討的是，無論是民法第 799 條之 1 第 3 項所稱 

的規約內容按其情形顯失公平，或是民法第 820 條第 2 項的根據 

多數決所定之管理顯失公平，到底究何所指？在法律思維的建構 

層次上，是否能推導出如何讓約定內容不顯失公平的審查基準？ 

面對這個艱鉅的任務，吾人想到造訪 John Rawls 的正義論，期能 

透過其對於契約正義的微言大義，迎刃而解斯項難題。 

 

肆、從正義論審視共有物管理規定 
 

18、從 John  Rawls 的正義論檢視法院管控當事人約定內容的正當性 

 

按 John Rawls 的正義論，對於 20 世紀英語世界有關正義理 

念的討論影響綦遠，不容小覷。惟其向來較少受到實證法學者的 

關注，似屬遺憾。本文以下擬先引介 John Rawls 正義論之基本主 

張（肆、一），再探討 John Rawls 正義論在共有物管理領域之可 

能應用（肆、二），合先敘明。 
 

一、正義理論之基本主張 

 

19、正義論的基本命題 

 

John Rawls 認為處於原始狀態的人們，在無知之幕底下，將 

會選擇下面兩個原則，來作為分配不同的基本有用之物的標準， 

而基本有用之物包括了職務、對生產工具的管理權、自尊等觀點 

在內。第一個原則意味著「每個人擁有相同而無法被廢棄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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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充分適當的架構下，享有各項的基本權利；而該架構是和 

所有人的權利架構是相容的」（簡稱「最大的均等自由原則」）。 

第二個原則指的是「社會上以及經濟上的不平等，應作如下的安 

排：它們（a）合理地被預期為對處於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簡 

稱「差異原則」），而且（b）附隨於對每一個人都是開放的地位 

與職務（簡稱「公平的機會均等原則」）」。關於正義原則彼此之 

間的適用次序，是「最大的均等自由原則」優先於「公平的機會 

均等原則」 而「公平的機會均等原則」又優先於「差異原則」12。 
 
20、「最大的均等自由原則」之要點 
 

經查正義的第一個原則─「最大的均等自由原則」，主要是涉 

及公民在政治上的基本自由，例如政治上的投票自由、擔任公職 

的自由、言論與集會自由、良心與思想自由、擁有個人必要財產 

之自由、免於恣意逮捕與拘禁等具有不可讓渡性格的基本自由 13。 
 
21、「公平的機會均等原則」之意義 
 

次查所謂「公平的機會均等原則」，John   Rawls  認為它具有 

「純粹的程序正義」之特性，適用於對於正確的結果並無獨立之 

判斷標準的場合，例如摸彩或賭博，多數人被賦予平等機會去參 

與一個規則清楚的賭局，不論賭金最後歸誰所有，其結果都是公 

平的。 
 
22、「差異原則」之說明 
 

對於「差異原則」，John  Rawls  認為吾人不應該以一個人的 
 
 

12 
 
13 

 
 

參林更盛，論契約控制─從  Rawls  的正義理論到離職後競業禁止約款的控 
制，翰蘆，2009 年 3 月，頁 62-64、80、82。 
參林更盛，同前註，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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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才幹以及後天的環境、機會作為分配社會與經濟資源的標 

準，因為這些因素從倫理的因素來看，不過是偶然與恣意的。然 

而他也不主張應該採取平均分配的方式，因為倘和原初平等基準 

的情形相比，若基本結構上的不平等，將對每個人都更為有利， 

實無不許之理，蓋一個更大程度的平等所可能帶來的立即好處， 

可以被視為是針對將來回報的聰明投資。例如，如果不平等能激 

發各種動機，以致於能成功的產生更多豐碩的成果，則一個處於 

原初地位的人將會視此為必要的，藉以彌補培訓成本或是獎勵有 

效率的行為，是故，一個處於原初地位的人將會承認這種不平等 

是正義的 14。因此，所謂「差異原則」，就是要在「最大的均等自 

由原則」與「公平的機會均等原則」獲得確保的前提下，使處於 

最不利地位之人獲得最大的利益。 

上述正義理論的基本命題，對於理解我國共有物管理的規定 

究竟有何助益？可否提供法院審查共有人約定或決議內容不顯 

失公平的形而上準繩？這正是吾人試圖擷其精髓，評估將正義理 

論應用在共有物管理層面的時刻。 
 

二、正義理論之可能應用 

 

23、正義論之三個命題在法律思維上的轉化承接 

 

本文以為，上述正義理論的三個命題，自共有物管理法則的 

視角以觀，很容易令人聯想到憲法上對於人民財產權之保障、共 

有人具有約定共有物管理方法之契約自由、以及根據契約對共有 

人為差別待遇之內容控制等三個層次。 
 
24、「最大的均等自由原則」並不及於憲法上財產權之保障。 
 
14 

 

參林更盛，同前註 12，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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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正義的第一個命題─「最大的均等自由原則」，John 

Rawls 並未具體觸及憲法上財產權的保障問題。是以，所謂人民 

在憲法上之基本權利，具有不可剝奪的防禦權性格，在共有物管 

理的論旨範圍內，可認為共有人就其共有物之應有部份，受到憲 

法第 15 條關於財產權之保護，足使人民之私有財產有免於受他 

人恣意侵害的自由，這種思維似乎並不在「最大的均等自由原則」 

之保障射程之內，殆屬遺憾，似宜予以補充論述為荷。 
 
25、共有人決定管理方法之契約自由，係屬「公平的機會均等原則」。 
 

其次，就正義的第二個命題─「公平的機會均等原則」，在法 

學辯證上可轉化為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原則，其於共有物管理領 

域，可說是透過賦予多數共有人得按其應有部分，有平等機會去 

作成共有物管理方法之約定。又為促進共有物之有效利用，該自 

由約定根據民法第 820 條第 1 項依多數決即可為之，在區分所有 

建築物之規約部分，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1  條規定，則須 

經門檻較高之區分所有人會議作成決議。惟無論是一般共有物之 

分管約定，或是區分所有建築物之住戶規約，皆為契約自由原則 

的具體表現，倘依據各人應有部分或專有部分之比例來決定共有 

物之管理方法，在程序公平的規則下，原則上所獲致之協議結果 

即可推定是公平的。於此情形，共有人決定管理方法的契約自 

由，乃屬於「公平的機會均等原則」的保障層次，應予優先適用， 

特予指明。 
 
26、若管理約定對於共有人有差別待遇，則應使處於最不利地位之共有 

人獲得最大利益，該約定始不構成顯失公平，此即為「差異原則」。 
 

有疑問的是，如果共有物管理之決定，並非基於各共有人應 

有部分或專有部分的分配基準，而是著眼於市場機制底下，由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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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來利用該共有物最具效率的考量，此際應留意者，係雖然市場 

機制在分派生產資源方面是有效率的，但其對於未分配到管理權 

限之共有人的補償需求，卻無法適當地反應，無法提供給處於最 

不利者應有的補償，故差異原則要求在共有物利用最有效率的前 

提下，對於就系爭共有物缺乏專業利用技能（例如對於共有農地 

無耕種技能）或欠缺工商開發知識之共有人的利益加以極大化。 

蓋有理性之人都希望在任何一種情況下─包括在最不利的場合 

─，皆能保障自己之利益也！ 

準此，當不同意多數決所定管理方法之共有人，援引民法第 

820 條第 2 項規定，聲請法院以裁定變更之，或是根據民法第 799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請求法院撤銷顯失公平的規約內容，法院於 

判斷系爭管理是否顯失公平的場合，應置身於最不利者的角度去 

設想，比較系爭管理約定/決議的結果，是否使得該不同意管理方 

法之共有人或區分所有人等處於最不利者的地位獲得改善。換言 

之，根據「差異原則」的啟迪，唯有可使處於最不利地位之共有 

人獲得最大利益的管理約定/決議，方不致於顯失公平，始具實質 

正當性。是以，法院於依民法第 820 條第 2 項規定作成裁定前， 

自以先聽取共有人之意見為宜，並顧慮最不利者的狀況 15，如此 

為管理方法之裁定，方臻妥適。 

闡述過所謂判斷管理方法或規約內容是否顯失公平，係以該 

約定/決議是否使最不利地位之共有人享有最大利益的抽象標準 

以後，本文接著想自探究共有物管理規定之法理基礎的宏觀層 

次，前進到法解釋論的微觀視野，且待底下細說道來。 
 
 
 

15 

 
 
 

學說上有表示若裁定涉及共有物之利用，且該例用未能按共有人之應有部分 

的比例為之者，對於未能利用或其利用成數少於應有部分比例者，似應酌予 
補償，以免造成其所有權受到無償限制，參謝在全，同前註 6，頁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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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從法解釋論看共有物管理規定 
 

27、2009 年 1 月物權編修正共有物管理規定之兩大場域 

 

緣本次物權編增修共有物管理的基本規範，以民法第 820 條 

關於共有物管理之一般規定與民法第 799 條之 1 關於區分所有建 

築物之特別規定兩者，最受矚目，可謂互為犄角，構成民法上共 

有物管理法制之兩大支柱。因此，本文以下擬依序從共有人「多 

數決之濫用與規制」（伍、一）與「區分所有建物之管理」（伍、 

二）這兩個方面，解釋適用現行法上共有物管理之規範。 
 

一、多數決之濫用與規制 

 

28、多數決之管理決定與不同意者的權益保障 

 

按共有人多數決之濫用與規制，指的是共有物管理之決定逾 

越法律分際，以及因此而生的救濟途徑。蓋一方面共有物之簡易 

修繕及其他保存行為，得由各共有人單獨為之，以收輕省之效， 

二方面為促使共有物之有效利用，關於共有物之管理決定，立法 

者效尤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的多數決方法，冀求提高共有物之使 

用效率。然為防免多數決之濫用，一旦管理有顯失公平之情事， 

立法者既允許不同意之共有人得聲請法院變更之，再使其得向主 

觀上濫用多數決之共有人，請求連帶賠償其損害。遇有情事變更 

之客觀因素時，任何共有人復得聲請變更之 16。為貫徹前揭立法 

旨趣，民法第  820  條第  1  項遂規定：「共有物之管理，除契約另 
 
 
16 

 
 

參溫豐文，論共有物之管理，同前註 1，頁 92 以下；鄭冠宇，同前註 1，頁 
56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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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約定外，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第   2 

項則稱：「依前項規定之管理顯失公平者，不同意之共有人得聲 

請法院以裁定變更之」。第 3 項記載：「前二項所定之管理，因情 

事變更難以繼續時，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聲請，以裁定變更 

之」。第 4 項有云：「共有人依第一項規定為管理之決定，有故意 

或重大過失，致共有人受損害者，對不同意之共有人連帶負賠償 

責任」。第 5 項有謂：「共有物之簡易修繕及其他保存行為，得由 

各共有人單獨為之」。對此條文之解釋適用，宜注意下列事項， 

茲分述之。 
 
29、不動產共有物管理之約定/決定/裁定，須經登記，方得拘束第三人。 
 

首先、民法第 820 條第 1 項關於共有物之管理約定，基於契 

約法原理，自應拘束全體共有人，固不待言。經過共有人多數決 

之管理決定，應拘束包含不同意之共有人在內的全體共有人，此 

為少數服從多數的決議原理，隸屬共有物管理之對內效力的層 

次，乃屬當然。惟就共有物管理之對外效力而言，特別是實務上 

最重要的不動產分管契約對於非訂約共有人以外之第三人效 

力，若要拘束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根據現行民法第 826 條之 1 第 

1  項關於「不動產共有人間關於共有物使用、管理、分割或禁止 

分割之約定或依第 820 條第 1 項規定所為之決定，於登記後，對 

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具有效力。其由法院裁定 

所定之管理，經登記後，亦同」之規定，共有人應將管理之約定 

/決定/裁定，舉其犖犖大者，例如公寓大廈地下室停車位之分管 

約定、土地利用之分管決議予以登記，始能維持不動產共有物管 

理秩序之安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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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聲請法院以裁定變更管理決議/決定者，應於三個月內為之。 

 

其次、本條第 2 項所規範之共有人依多數決為管理決議、或 

經共有人應有部分超過三分之二所定的管理方法，是否顯失公平 

之判斷，抽象的檢視標準係以該決議或決定，是否使處於最不利 

地位之共有人獲得最大利益來加以審查，前已說明，茲不贅。具 

體而言，通常可審酌共有人是否有償且對價合理的利用共有物之 

全部或一部、基於個人利益或共同利益之使用取向、共有人之有 

償利用與補償其他各共有人一定對價的妥當性、利用共有物之輪 

替性、僅供一共有人長期無償使用之合理性等因素。至於因管理 

顯失公平而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變更者，則限於不同意之共有人。 

對此，論者有謂凡是未參與同意之決定者，無論是積極不同意或 

消極未參與表決者，均應認係不同意之共有人 17，可資參考。 

有疑義者，係不同意之共有人聲請法院以裁定變更之，是否 

應設有除斥期間之限制？理論上應採肯定見解，惟現行法卻未規 

定，為一法律漏洞。對此法律漏洞之填補，如果考量現行法上顯 

失公平法律行為之價值呈現、以及法院用裁定變更管理方法所具 

有之形成權特性，似以類推適用民法第  74  條第  2  項關於暴利行 

為之除斥期間 18，也就是聲請法院以裁定變更者，應於管理決議/ 

決定後一年內為之，最稱允恰。惟若一併斟酌共有關係之人合性 

格，並尊重團體決議之內容控制的立法決定，本文認為在共有物 

管理的一般規定未明文規定之際，得類推適用共有物管理的特別 

規定，亦即民法第 799 之 1 第 3 項有關撤銷區分所有建築物規約 
 
 
17 
18 

 
 

參謝在全，同前註 1，頁 8。 
按民法第 74 條第 1 項規定：「法律行為，係乘他人之急迫、輕率或無經驗， 
使其為財產上之給付或為給付之約定，依當時情形顯失公平者，法院得因利 
害關係人之聲請，撤銷其法律行為或減輕其給付」。同條第  2  項規定：「前 
項聲請，應於法律行為後一年內為之」，可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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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範 19，類推轉換的結果，就是不同意之共有人得於管理決議/ 

決定成立後三個月內，聲請法院以裁定變更該管理決議/決定，使 

原本之管理方法於變更之時點向後失其效力。 

超過三個月始聲請法院為管理裁定之不同意的共有人，倘其 

不行使權利之行為造成特殊情況，足以引起同意決定之共有人的 

正當信任，認為渠等已接受付諸實行的管理方法，於此場合，法 

院經盱衡該形成權之性質、法律行為欠缺合理正當性之嚴重程 

度、瑕疵重大的外部效應等主客觀等因素後，得依個案判斷法律 

上保護之必要性，而適用權利失效原則 20。實則，逾越除斥期間 

或無法變更管理決議/決定之不同意的共有人，通常會另闢蹊徑─ 

依民法第 823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作為結 

束管理之最後手段。 

此外、本條第 3 項乃情事變更原則之具體化規定，故判定管 

理方法是否因情事變更難以繼續時，得參酌民法第 227 條之 2 的 

規定，考量分管約定、決議或決定成立後，情事變更，非共有人 

當時所得預料，而無法達到原有之管理決議或利用目的，致依原 

定管理方法難以持續、或雖可持續但將導致顯失公平等因素，固 

不待言。 
 
31、共有物之管理決議宜以記名投票為之 
 

查共有人依多數決為管理之決定，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致共 
 

19 
 
 
 
20 

 

查民法第 799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規約之內容依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 
分、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位置、面積、使用目的、利用狀況、區分所有人已 
否支付對價及其他情事，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同意之區分所有人得於規 
約成立後三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之」，足堪參照。 
關於權利失效之理論與實務，參王澤鑑，權利失效，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 
一冊，自版，1991 年 10 月，頁 335 以下；曾品傑，論形成權之行使─兩則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評釋，東海大學法學研究第 21 期，2004 年 12 月，頁 9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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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受損害者，對不同意之共有人連帶負賠償責任，民法第  820 

條第 4 項載有明文，乃重申民法第 148 條第 1 項後段，即權利之 

行使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之權利濫用原則，蓋參與該多數 

決贊成管理方法之共有人，無論是積極發言同意或消極未表示意 

見而同意者 21，如依具體情事認定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者，該決議 

實不啻以損害特定或可得確定之共有人為主要目的，自非法之所 

許。由於共有物之管理決定可能關係到事後追究之民事責任，故 

為釐清、明確化每個人之責任歸屬，共有人宜以記名投票為之， 

俾求審慎其事與權責相符。 
 
32、濫用多數決之連帶責任的法理基礎：共同侵權行為 
 

至於為何有故意或重大過失之共有人為管理決定，致損害特 

定共有人時，須「連帶」負賠償責任？本文認為似得以成立共同 

侵權行為來加以解釋。稽考最高法院 67 年度台上字第 1737 號判 

例有謂：「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不以有 

意思聯絡為必要，數人因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苟各行為人 

之過失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 

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依民法第 185 條第 1 項前段之規定，各 

過失行為人對於被害人應負全部損害之連帶賠償責任」。在此， 

本文以為各共有人於共有物之管理決定時，倘其各自之故意或輕 

率、肆無忌憚等重大過失行為，係造成特定共有人受有不能用益 

之損害（或喪失替補利益的損害）的共同原因，則各個故意或重 

大過失之共有人，不但分別該當民法第一八四第一項後段之構成 

要件 22，皆成立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侵害被害人利益之侵權行 
 
21 
22 

 

參謝在全，同前註 1，頁 8。 
本文認為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之所謂故意，不但包括直接故意與間接故 
意（未必故意），而且為了強化對於財產上利益之保護，宜擴張及於行為人 
基於重大過失，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利益之情形。不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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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而且因為行為關連共同，亦成立民法第一八五條第一項之共 

同侵權行為，此乃何以數個共有人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也。 
 
33、民法第 820 條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 
 

值得探究者，係本項規定之請求權消滅時效為何？究竟是適 

用民法第  197  條第  1  項侵權行為之消滅時效？或是適用民法第 

125 條契約關係的 15 年時效？還是應適用民法第 245 條之 1 第 2 

項關於締約上過失的兩年時效？令人頗費思量。對此，學說上有 

指出本項乃侵權行為責任之特別規定 23，若依本文前述關於連帶 

責任之論述，自應優先採取此說，而認為斯項損害賠償請求權， 

應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始符合邏輯。然查本項 

之立法理由卻謂：「…該責任為法定責任，但不排除侵權行為規 

定之適用，併予敘明」等語，可見立法者似認為本項法定責任之 

性質和侵權行為有間，係屬侵權責任以外之其他法定責任，殊值 

留意！ 

緣不同意管理方法之共有人與為同意決定之共有人彼此 

間，事先就此並無存在契約關係，倘謂為同意決定之共有人於表 

決之際、在決議管理之內容時，違反了先契約義務或契約上之附 

隨義務，致生損害於不同意之共有人，成立不完全給付，此一理 

由構成雖甚精細，但似有治絲益棼之虞，蓋多數共有人只是透過 

表決之方法，來遂其權利濫用之目的，表決只是渠等所使用的手 

段，不適合據此將損害賠償請求權定性為具有特殊關係的契約責 

任，否則難免招致過度擴張意定責任範圍之非議，況且如此是否 
 
 

法，參王澤鑑，侵權行為法，台北自版，2009 年 7 月，頁 348-349。 
23 參王澤鑑，民法物權第一冊：通則˙所有權，自版，2005 年 1 月，頁 401； 
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冊，自版，2004 年 8 月，頁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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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合立法者所稱的「法定責任」性質？頗有可疑。 

揆諸我國法上之民事責任，除了侵權責任與契約責任以外， 

尚有民法第 245 條之 1 的締約上過失責任。然前揭責任性質是否 

屬於締約上過失之範疇？本文基本上認為民法第 820 條第 4 項之 

請求權，性質上殆屬侵權責任。即或不然，縱使吾人尊重立法者 

所表示此乃侵權責任以外之其他法定責任的看法，亦應本於下列 

兩點理由，採取締約上過失責任之定性：一方面係因為對管理決 

定不同意之共有人，率皆在根據民法第 820 條第 2 項聲請法院以 

裁定變更管理方法獲准後，才會依同條第   4   項規定請求連帶賠 

償，故斯項責任得予評價為係惡意通過對特定共有人之不利分管 

決議的責任型態。按原本通過之分管決議，嗣後又經法院變更管 

理方法，致使原本不適法之決議內容失其附麗，類型特徵上近似 

於民法第 245 條之 1 第 1 項有關「契約未成立時」的規範特性， 

應可定性為締約上過失之特殊責任態樣。二方面則是因為民法第 

820 條第 4 項之主觀歸責要件，須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此與民法 

第 245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之「惡意」、第 2 款之「故意或重大 

過失」、第 3 款之「顯然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等要件特徵 24，可 

謂不謀而合，符合締約上過失責任主觀要件之普遍容貌。 

準此，本文傾向於認為民法第 820 條第 4 項之損害賠償責任 

性質，應優先採取侵權責任說，適用民法第 197 條第 1 項之規定。 

即便不採取侵權責任說，亦應認為是締約上過失之特別規定，宜 

類推適用民法第 245 條之 1 第 2 項關於締約上過失的基本時效規 
 
24 

 
經查民法第 245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契約未成立時，當事人為準備或商議 
訂立契約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對於非因過失而信契約能成立致受損害之他 
方當事人，負賠償責任： 
一、就訂約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對他方之詢問，惡意隱匿或為不實之說明者。 
二、知悉或持有他方之秘密，經他方明示應予保密，而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洩 

漏之者。 
三、其他顯然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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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即損害賠償請求權自管理決議/決定通過之日起，因二年間不 

行使而消滅，併予指明。 

闡述過民法第 820 條解釋適用的基本問題之後，緊接著應造 

訪區分所有建築物之管理與暨其救濟課題，且待本文娓娓道來。 
 

二、區分所有建物之管理 

 

34、揭櫫區分所有建築物暨其管理之原則性物權規範 

 

我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自  1995  年頒佈施行以來，界定住 

戶之權利義務、架構管理組織、規範管理服務人，已成公寓大廈 

之基本大法，對於強化公寓大廈之管理維護，提昇居住品質，著 

有貢獻。惟該條例原係為行政機關基於管理之目的所制定，其規 

範重點在於住戶之權利義務、管理組織及管理服務人等事項，有 

別於民法著重在建築物各住戶所有權之物權關係。又以區分所有 

建築物之一部為客體之區分所有權，乃所有權之特殊型態，故立 

法者特在民法設立原則性規範，俾建立所有權制度之完整體系。 

今後民法第 799 條至第 800 條關於區分所有建築物之物權規範， 

與既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行政管理規定，形成私法與公法之協 

力關係，塑造出雙軌規範之體系構造，期能有效率規範和諧之社 

會生活，並滿足其不同制定目的之需求。 

然而，吾人進入區分所有建築物管理法制之前，應先一併探 

查區分所有建築物在民法物權上之界說，澄清區分所有建築物之 

基本問題，俾有利於區分所有建築物管理法制之解釋適用。是 

故，底下行文將始於區分所有建築物在民法物權上之界定，而以 

區分所有建築物之管理探微作結，合先交代。 
 
 
 
 

～29～ 



。 

 
 
 

共有物管理之自治與管制 

 

35、區分所有建築物在民法物權上之界定 

 

經查民法第  799  條第  1  項規定：「稱區分所有建築物者，謂 

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專有其一部，就專有部分有單獨所有權， 

並就該建築物及其附屬物之共同部分共有之建築物」。第  2  項有 

稱：「前項專有部分，指區分所有建築物在構造上及使用上可獨 

立，且得單獨為所有權之標的者。共有部分，指區分所有建築物 

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不屬於專有部分之附屬物」。第  3  項 

則謂：「專有部分得經其所有人之同意，依規約之約定供區分所 

有建築物之所有人共同使用；共有部分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得經 

規約之約定供區分所有建築物之特定所有人使用」 第 4 項記載： 

「區分所有人就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部分及基地之應有部分，依 

其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定之。但另有約定者， 

從其約定」。第 5 項規定：「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 

地之權利，不得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對此條文之解釋適 

用，誠值深入研究，茲謹依序分述於后，敬供參酌。 
 
36、民法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對於名詞定義之毫釐差別 
 

按民法第 799 條第 1 項所謂之區分所有建築物，權利主體固 

為複數，但權利客體則為專有部份與共有部份所構成之建築物。 

與此略有不同者，係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1 款所界定之公 

寓大廈，係指得區分為數部分之建築物及其基地 25。是以，公寓 

大廈之定義，比起民法區分所有建築物之用語，自是較為廣義寬 

闊。 
 
 
 
 
25 

 
 
 
 

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1 款規定：「公寓大廈：指構造上或使用上或 
在建築執照設計圖樣標有明確界線，得區分為數部分之建築物及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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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從健康人權之角度觀察專有部分之概念 

 

次按民法第 799 條第 2 項所稱之專有部分，指區分所有建築 

物在構造上及使用上可獨立，且得單獨為所有權之標的者。此與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3 款所定義之專有部分，指「公寓大 

廈之一部分，具有使用上之獨立性，且為區分所有之標的者」， 

亦有不同。民法上之專有部分，須具備構造上與使用上之獨立 

性，反之公寓大廈之專有部分，僅需有使用上之獨立性即可 26。 

按立法者對於民法上專有部分特別強調構造上獨立性之要件，表 

示係為符合物權客體獨立性原則，且謂建築物經區分之特定部分 

是否具備構造上之獨立性，其需求嚴密之程度因客體用途之不同 

而有差異，隨著未來建築技術之發展，與社會生活之演變亦有寬 

嚴之不同，併予敘明。 

對此，通說指出就供住宅使用之建築物，所謂構造上之獨立 

性，須四壁上具有確定之遮蔽性，或具有固定性區隔之構造物， 

俾與外界四周完全區隔或遮斷，始合乎為所有權直接支配之要 

件。至於開放式店鋪、商場攤位、或室內停車場等建築物，雖僅 

為「觀念性的隔間」，四周並無遮蔽，然因其區隔標誌客觀明確， 

亦為物理空間上區分，亦不失為具有構造上之獨立性 27。斯項見 

解，可供參考，惟本文擬嘗試另從健康人權之普世價值，補充詮 

釋專有部分之法律概念。 

按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 

利國際公約」，已於 2009 年 3 月經立法院批准，並三讀通過該公 
 
 
26 
 
 
 
27 

 
 

學者有稱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3 款所規定之專有部分，雖未表明構造 
上獨立性之要件，但該款所稱使用上之獨立性，應係已包含構造上獨立性之 
概念在內，蓋若無構造上之獨立性，殊難想像建築物之特定部分可供吾人生 
活或營業活動之使用也，參謝在全，同前註 6，頁 339。 
參溫豐文，區分所有建築物物權構造之解析，同前註 1，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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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之施行法，而該施行法復於同年四月經總統批准，完成國際公 

約之「國內法化」。經查該公約施行法第 2 條有謂：「兩公約所揭 

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次查經濟社會文化 

權利國際公約第  12  條，不但於第  1  項揭櫫「本公約締約國確認 

人人有權享受可能達到之最高標準之身體與精神健康」的大纛， 

而且又透過第 2 項第 2 款課予締約國負擔「改善環境衛生與工業 

衛生」之義務（The improvement of all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and 

industrial hygiene）28。準此，本文以為基於憲法上人民生存權、 

健康權與居住權之保障，健康人權之內涵應包括使人民享有合乎 

環境衛生之住居所的基本要求。是以，針對供住宅使用之建築 

物，法院於認定其是否具備構造上之獨立性時，尚應考量住宅安 

全、分隔設備之材質是否易生人體致癌疾病、遮蔽建材之環保性 

等因素，俾使健康人權之規範價值得以影響專有部分之概念界 

定。遇有住宅建材對人體具有劇烈毒害性之情形，舉其犖犖大 

者，例如以有害人體健康安全之輻射鋼筋、未經處理之海砂等作 

為隔間建材，或使用易致癌之石棉等作為遮蔽材料，此時形式上 

雖有物理空間上之明確區分，但法律判斷上亦應否認其具有構造 

上之獨立性，以具體落實健康人權之規範照拂，促進健康住宅之 

安全。 

至於使用上獨立性之判斷，一般咸以外部有無獨立之出入 

口，以及內部有無專用設備存在、是否可達到獨立之經濟效用作 
 

28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12 條第 2 項第 2 款之法律文字為：「本公 
約締約國為求充分實現此種權利所採取之步驟，應包括為達成下列目的所必 
要之措施：（二）改良環境及工業衛生之所有方面。可參閱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law.moj.gov.tw/（最後瀏覽日：2010/12/15）；本條之英文附註與健康人 
權之體系整理，參吳全峰，從健康人權之角度論菸草控制框架公約之發展與 
國家菸害控制之義務，月旦法學雜誌第 169 期，2009 年 6 月，頁 51-54；吳 
全峰、黃文鴻，論醫療人權之發展與權利體系，月旦法學雜誌第 148 期，2007 
年 9 月，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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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評定之準繩。質言之，通說認為浴室、廁所、廚房並非所有專 

有部分所必要之設備，區分所有建築物若作為店鋪、倉庫、事務 

所等用途時，縱無上述有關衛生之專用設備，亦足以擔負起獨立 

之經濟作用，是以建築物之區分部分除供住宅使用外，似不以具 

備浴室、廁所、廚房為必要 29。對此，本文同樣立足於前述健康 

人權之論點，延續憲法上人民之身體權、健康權與居住權之保障 

理念，認為隨著我國社會經濟之發展，應開始重視設置環境衛生 

設備對於健全人民身心健康之深遠影響，針對全部或部分供住宅 

用途之建築物專有部分，不論是住辦兩用、住商兩用、或純住宅 

等居住型態，現階段似乎不應該再強調因陋就簡、未設置衛生專 

用設備、卻仍具備獨立之經濟效用的思維，而應取向於設置專用 

浴廁、基本通風等設施對於維護人體身心健康之必要性，從而肯 

認只要是供住宅使用之專有部分，內部須配備基本的衛浴與通風 

設施，外部須有獨立之出入口，始該當使用上之獨立性。至若區 

分所有建築物作為事務所、店鋪、攤位、倉儲、車庫等用途，本 

文以為在涉及工作場所之使用的範圍內，必須一併著眼於憲法上 

工作權之保障，顧慮到勞工之環境衛生與身心健康，摒除便宜行 

事之想法，應肯認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供工作場所使用 

者，須有衛生之專用設備、或設置合理之衛生共用設施，始足以 

擔負起獨立之經濟作用，方具備使用上之獨立性，符合健康建築 

物之要求。 
 
38、共有部分不得設定專用權於區分所有人以外之第三人 
 

按民法第 799 條第 3 項規範了專有共用（約定共用部分）和 

共有專用（約定專用部分）兩種情形，俾合乎物盡其用之旨趣。 

在專有共用之場合，專有部分固得經其所有人之同意，依規約之 
 
29 

 

參溫豐文，區分所有建築物物權構造之解析，同前註 1，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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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供區分所有建築物之所有人共同使用。但專有部分逕依區分 

所有人會議約定為約定共用部分時，未經該專有部分區分所有人 

同意者，不生效力 30。在共有專用之場合，除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  7  條所規定者外 31，共有部分得經規約之約定供區分所有建築 

物之特定所有人使用。 

有疑問者，係得否設定專用權於區分所有人以外之第三人？ 

學說上有基於發揮共有部分之經濟效用，以達物盡其用之目的， 

而採肯定見解者 32。本文則以為法條文義既已明白將專用權之使 

用主體，限於特定之區分所有人，即揭櫫在區分所有關係中，應 

將共有部分專用權之使用主體與區分所有人之成員屬性互相連 

結、簡化共有部分之利用關係、避免區分所有建築物之生活環境 

與進出利用趨於複雜之意旨，宜予尊重，此觀諸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第  58  條第  2  項有關「公寓大廈之起造人或建築業者，不得將 

共用部分，包含法定空地、法定停車空間及法定防空避難設備， 

讓售於特定人或為區分所有權人以外之特定人設定專用使用權 

或為其他有損害區分所有權人權益之行為」之規範，益證斯旨。 

是故，區分所有人會議僅得將共有部分設定專用權給特定之區分 

所有人，至若決議將之出租於第三人，則似非法所不許。 
 
 
 
30 
31 
 
 
 
 
 
 
 
 
32 

 
 
 

請參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3 條第 2 項第 1 款、第 33 條第 1 款之規定。 
緣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7  條規定：「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不得獨立使用供做專 
有部分。其為下列各款者，並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 
一、公寓大廈本身所占之地面。 
二、連通數個專有部分之走廊或樓梯，及其通往室外之通路或門廳；社區內 

各巷道、防火巷弄。 
三、公寓大廈基礎、主要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及屋頂之構造。 
四、約定專用有違法令使用限制之規定者。 
五、其他有固定使用方法，並屬區分所有權人生活利用上不可或缺之共用部 

分」。 
參溫豐文，區分所有建築物物權構造之解析，同前註 1，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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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處分區分所有權之三位一體 

 

查 1995 年公佈施行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4 條第 2 項，原 

本即有「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 

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之明 

文，而民法第 799 條第 5 項又規定「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 

分及其基地之權利，不得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盱衡民法 

之增訂意義，在於前者僅將建築物之專有部份、共有部份，以及 

具物權效力之基地利用權（所有權或地上權）結合為一體，惟有 

鑑於建築物區分所有權與基地權利之一體化，不宜以具物權性質 

之基地利用權為限，債權性質之基地利用權（租賃權、使用借貸 

權）亦應包括在內 33，故後者遂以「其基地之權利」概括稱之而 

兼指物權與債權之占有權源。本文以為斯項規定，在基地利用權 

係屬租賃之情形，實不啻重申民法第 426 條之 1 的旨趣；但就基 

地利用權為使用借貸之場合，在使用借貸之基地利用權隨同建築 

物之專有部分與共有部分移轉之範圍內，應具有法制創新之積極 

意義，足堪贊同。是以，現行法上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 

共有部分與基地權利三者，可謂區分所有權處分聯立關係之三位 

一體，缺一不可，共存共榮。 
 
40、區分所有建築物管理之民法規範 
 

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對於公寓大廈之管理維護事項，早有著 

墨，惟立法者為重視規範建築物各住戶所有權之物權關係，建立 

所有權制度之完整體系，特於民法第 799 條之 1，設有區分所有 

建築物管理之核心規定。是以，自區分所有建築物管理法制而 

言，以最常見的公寓大廈來說，民法第 799 條之 1 即為原則性規 
 
 
33 

 
 

參溫豐文，區分所有建築物物權構造之解析，同前註 1，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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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則躍居為特別法之地位。然有鑑於區分 

所有權既是所有權的特殊型態，因此民法第 799 條之 1 關於區分 

所有建築物管理的規定，若相較於民法第 820 條關於共有物管理 

的規定，概念上並不排除前者是後者之特別規定的規範關係。倘 

此，在法律體系上，是有可能形成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乃民法第 799 

之 1 的特別法，而民法第 799 條之 1 又是民法第 820 條之特別規 

定的情形，合先陳明。 

次按在區分所有建築物之管理事項與費用負擔方面，民法物 

權編之立法者為期簡便易行，規定除規約另有約定者外，原則上 

由各所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分擔費用，此於專有共用之情形，亦有 

適用。立法者又考慮到規約之約定對特定之區分所有人若有顯失 

公平之情事者，應設有救濟途徑。經區分所有人團體運作之規約 

效力，與非由團體運作所生之約定對於繼受人之效力，宜分置規 

範，俾資明確。 

是以，民法第 799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區分所有建築物共 

有部分之修繕費及其他負擔，由各所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分擔之。 

但規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第 2 項則謂：「前項規定，於專 

有部分經依前條第三項之約定供區分所有建築物之所有人共同 

使用者，準用之」。第 3 項則稱：「規約之內容依區分所有建築物 

之專有部分、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位置、面積、使用目的、利用 

狀況、區分所有人已否支付對價及其他情事，按其情形顯失公平 

者，不同意之區分所有人得於規約成立後三個月內，請求法院撤 

銷之」。第 4 項則說道：「區分所有人間依規約所生之權利義務， 

繼受人應受拘束。其依其他約定所生之權利義務，特定繼受人對 

於約定之內容明知或可得而知者，亦同」。 

邇來實務上自喧騰一時的「關愛之家協會」事件 34以降，關 
 

34 
 

臺灣關愛之家協會事件，參臺灣高等法院  95  年度上易字第  1012  號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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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區分所有建築物之管理問題，向以區分所有人所決議之規約內 

容對特定區分所有人或其承租人不利之類型，最稱重要，可舉最 

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2347 號民事判決（住商大樓修改規約以 

提高老人安養中心之管理費）為例，引介評析之，期能增加吾人 

對於民法第 799 條之 1 規定的理解。 
 
41、民法第 799 條之 1 的解釋適用：以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2347 

號民事判決（提高經營某些行業者之管理費事件）為例 
 

緣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2347 號民事判決，牽涉到公寓 

大廈之區分所有人會議決議提高經營某些行業者之管理費的爭 

議，涉及區分所有建築物之規約內容是否顯失公平之法律判斷。 

茲將本件判決事實與本文有直接相關的部分，摘要如下：上訴人 

（甲）為商場之某區分所有權人，其於民國 95 年 11 月間，將其 

所有二樓房屋出租與另一位上訴人（乙）經營恆○老人養護所。 

被上訴人（景○金棧大廈）係一個商場與住宅綜合大廈之管理委 

員會，嗣於 95 年 12 月 24 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作成提案 

二：「調整住戶規約第 25 條第 2 款（其他）收費標準」之決議， 

調漲商場住戶管理費按每坪新台幣 150 元計算。上訴人認為此乃 

少數住戶特別針對甲將二樓出租與乙恆○老人養護所而來之差 

別待遇，係單獨以商場管理費收費標準問題，以表決通過僅對商 

場住戶調高管理費，致使商場部分之區分所有權人及承租住戶受 

害，有權利濫用及違反公序良俗之情事，從而爭執該規約效力。 
 
決，該判決之分析評釋，參簡資修，風險、社區與人權保障─台灣關愛之家 
協會案之經濟分析，中研院法學期刊第 2 期，2008 年 3 月，頁 315-340；李 
福隆，愛滋病患的居住自由權與公寓大廈社區規約內容自由的限制─台北地 
方法院九十五年度重訴字第五四二號判決、高等法院九十五年上易字第一○ 
一二號判決評釋，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20 期，2008 年 6 月，頁 150-158；王 
耀霆，私法關係的合憲控制―兼評再興社區訴關愛之家案，月旦法學雜誌第 
154 期，2008 年 3 月，頁 6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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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查系爭會議又作成提案四：「變更住戶規約停車場辦法第 

貳之三」之決議，即增列「另貨車、機車、救護車、特種營業用 

車及其他之車輛不得進入」景○金棧大廈地下停車場之文字。上 

訴人認為此亦係少數住戶為反對甲將二樓出租與乙恆○老人養 

護所作為安養中心之用，該決議屬利用「多數暴力」而為「權利 

濫用」，亦違反誠信原則，並達刻意損害特定住戶為主要目的， 

而有違反公序良俗及權利濫用之情事等情，故亦否認該規約效 

力。 

對此，被上訴人表示提案二之決議係通案經由住戶多數意見 

決議通過，非有權利濫用或違反公序良俗之情事。系爭會議提案 

四部分之增訂決議，僅係強化停車場管理辦法第貳之三之規定， 

亦非有權利濫用或違反公序良俗之情事等語，資為抗辯。 
 
42、整理 97 年度台上字第 2347 號判決的兩個爭點 
 

本件判決之法律爭點，涵蓋程序法與實體法的諸多面向，但 

為切合本文論述旨趣，今僅耙梳整理與本文論旨有關的兩個爭 

點：第一、規約通過決議調漲商場部分經營某些行業住戶之管理 

費，是否顯失公平？第二、規約通過增訂「貨車、機車、救護車、 

特種營業用車及其他之車輛不得進入大廈地下停車場」之內容， 

是否顯失公平？ 
 
43、法院認為依不同行業使用類別，訂立不同收費標準，並非差別待遇。 
 

針對第一個爭點：就商場住戶提高收費標準一事，原審法院 

指出：「按規約第  25  條規定，以各區分所有權人使用類別而訂 

定不同收費標準，其他使用行業類別依台北市政府 91 年 1 月 22 

日府法三字第 09100265100 號令所規定『台北市消費場所強制投 

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實施辦法』所定消費場所之行業，依性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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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而定收費標準。並於規約第  27  條明定，得視實際需要， 

經管理委員會之決議隨時增減之。是以就使用類別部分訂定不同 

收費標準，不能認有差別待遇之情形，只有在同一類別下始有衡 

酌是否有差別待遇而失公平之情事。而其議案係採通案方式（提 

案討論十一種行業，並調整八種行業之管理費）經大會表決，非 

如上訴人所主張係針對臺北市私立恆○老人養護所之進駐，而無 

理要求提高管理費之差別待遇。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經由多數決 

作成之決議，與少數區分所有權人之權益發生衝突時，其是否係 

藉由多數決方式，形成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不利之分擔決議或約 

定，應有充分理由，始不悖離『按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原則。 

且是否係以損害該少數區分所有權人為主要目的，基於公平法 

理，法院固得加以審查，惟應從大廈全體住戶因該決議之權利行 

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該少數區分所有權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 

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該決議之權利行使，大廈 

住戶全體所得利益極少，而該少數區分所有權人及國家社會所受 

之損失甚大者，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不能單憑該 

決議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現擁有之權益有所減損，即認其係藉由 

多數決方式，形成對少數區分所有權人不利之分擔決議或約定， 

認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而屬權利濫用，或違反公序良俗。查 

景○金棧大廈為一商場與住宅混合之大廈，其規約按住家、辦公 

室、停車位及其他依台北市政府發布之消費場所意外險實施辦法 

所規定之行業不同，採不同之收費標準，應為法之所許。而按管 

理費用是用於人事費、稅捐、維護修繕公寓大廈各項公共設施與 

日常開支所需及其他基地、共用部分之經常管理費用，故調漲管 

理費自需有正當且必要之理由，如被上訴人所述，管理委員皆義 

務性未支薪服務，開源節流共同為社區努力，並未聘請大廈管理 

顧問公司，方有部份結餘，復有公共設施等需維修，需要支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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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款項，是以在結餘款項不多之情形下，上訴人不得拒絕調整管 

理費。且由於台北市私立恆○老人養護所其區分所有權合計占全 

部區分所有權百分之零點三七九九【應為零點三七九九之誤】， 

所使用者又為出入人員眾多，管理較難之空間，依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第  10  條第  2  項之規定，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亦已達 

三成，是以調整後其支出之管理費用約二十八萬元，占全部之三 

成左右，並未悖離『按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原則，被上訴人之 

決議應有充分理由，上訴人上開主張不可採」。對於原審看法， 

最高法院表示「經合於法並無違誤」。 
 
44、法院肯認為避免出入人員複雜，造成管理困擾，得限制特種車輛進 

入。 
 

針對第二個爭點：就限制貨車、機車、救護車、特種營業等 

用車進入地下停車場之事項，原審法院說道：「 景 ○…金棧大廈 

之地下停車場為整棟建物之共同部分，車場車位為約定專用，其 

定有地下停車場管理辦法加以規範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 

該地下停車場管理辦法在卷可稽。依該停車場管理辦法第貳之三 

規定可見，訂定停車場管理之目的，在於維護汽車昇降機之使 

用，及為維護社區住戶居住安全，乃限制汽車以外之車輛，如貨 

車因載重物品容易致昇降機損壞，且出入人員未能明確辨別，機 

車因進出太過快速機動性強，不易管理，所以為避免管理維護上 

增加困擾，憑證通行，一證一車，汽車以外之車輛及機車禁止進 

入，系爭提案四決議增訂「救護車、特種營運用車及其他之車輛」 

不得進入等，亦係基於管理不易，出入人員複雜，乃本諸相同之 

理由禁止進入，用以強化原先規定而已，與上訴人主張不明車輛 

或大樓住戶以外之人士所駕駛之車輛不得進入之本旨相同，難謂 

有增限他種車輛不得進入之管制。而地下停車場管理辦法既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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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上訴人即有遵守之義務，其主張使用停車位若未逾越其停 

車格範圍，且未妨礙其他停車位使用者之權益，即不應干涉其使 

用，即無理由。從而，被上訴人之決議，並無上訴人所指有權利 

濫用以損害其權利為主要目的，或有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之情 

形」。本件最高法院肯認原審見解，以為上訴無理由。 
 
45、本文評析意見 
 

本文基本上贊成法院見解，認為規約所訂之管理費用，得因 

應商場住戶與一般住宅住戶之使用特性、人潮多寡，且考量若干 

行業對公共設施使用之消耗程度差異及增加修繕、管理、維護費 

用之必要，而經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規約內容，採取不同之 

收費標準。誠然本件事實之發生時間，早在民法第 799 條之 1 公 

布施行以前，惟今後法院在審理類似爭議事件，判斷系爭管理費 

用之負擔是否顯失公平時，即首應考量民法第 799 條之 1 第 1 項 

所揭櫫的「各所有人按其應有部份比例分擔」原則。至於對若干 

特殊車輛進出停車場之管制，住戶本得考量汽車升降機之載重負 

荷、車輛停車付費狀況、大廈之環境安全、防盜警衛配置、居住 

安寧等因素，而透過規約明訂之，自不待言。前揭實務見解，適 

足提供解釋適用民法第 799 條之 1 第 3 項有關「規約之內容依區 

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位置、面積、使 

用目的、利用狀況、區分所有人已否支付對價及其他情事，按其 

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同意之區分所有人得於規約成立後三個月 

內，請求法院撤銷之」規定的參考，殊值贊同。 

 

陸、結論 
 

46、回顧本文重要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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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共有物管理之自治與管制為題，勾勒共有物管理之私 

法自治與管制的物換星移，描繪現行法上積極調控契約內容的家 

父主義，得出家父主義具有提示判準之司法控制、以及調整契約 

之司法決定兩大指導圖像。其後，吾人嘗試攀上法律哲學的高 

原，從 John Rawls 膾炙人口的正義論眺望尋找我國共有物管理的 

法理基礎，探尋管理方法不構成顯失公平的形而上準繩。最後， 

本文下到實證法的層次，針對物權法上之共有物管理、區分所有 

建築物之定義暨其管理的相關規定，提出解釋適用的看法，尚請 

識者方家不吝指正。以上所述，可得結論如下： 

第一、我國修法前關於分管契約之法制難題，以公寓大廈之 

共用部分或其基地之空地，約定由特定共有人分管使用，詎料其 

嗣後發生違法使用情事，致生應如何終止分管契約的問題，最具 

代表性。本文指出自公寓大廈管理之角度而言，最高法院原本應 

可斟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3  條第  3  款但書之意旨，向當事人 

闡明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倘有牴觸法令、顯已違反公共利益之 

情事，得於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訴請法院判決確定後，藉由 

區分所有人會議之決議，變更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主體或利用狀 

態。即或不然，最高法院至少亦可基於強化公寓大廈之管理維 

護，提昇住戶整體居住品質，同時導正約定專用部分之合法使用 

等考量，參酌或類推適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2  條之規定，靈 

活運用假決議之團體法的法理，俾有效了結分管契約「解鈴還需 

繫鈴人」的困境。 

第二、民法第 799 條之 1 就公寓大廈之生活共同體，提示了 

審視規約內容是否按其情形顯失公平的例示具體判準，一方面可 

提高區分所有人對於法院論斷規約內容有效與否之可預見性，他 

方面亦可導引區分所有人於制訂與決議規約內容時，一併將前揭 

審酌因素納入考量，降低未來發生規約效力爭執的可能性。斯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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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應可定性為具有家父主義之規範前導功能，宜予肯定評 

價。抑且，為避免多數決之濫用，並保障全體共有人之權益，立 

法者特別在民法第 820 條第 2 項規定，共有物所定之管理，對少 

數不同意之共有人顯失公平時，不同意之共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 

定變更該管理方法。斯項設計，肯認法院得應不同意共有人之聲 

請，協助全體共有人調整管理方法，從事形成契約的司法決定， 

可謂將法院由傳統事後處理糾紛的角色，往前推向預防紛爭、簡 

速決斷、協助共有人形成法律上權義關係之非訟律師的角色，充 

分見證了家父主義的契約形成功能，足堪重視。 

第三、本文以為 John Rawls 正義論的三個命題，自共有物管 

理的視域以觀，除了第一個命題未能呼應憲法上對於人民財產權 

之保障以外，其餘的第二個命題「公平的機會均等原則」可對應 

到民法第 820 條第 1 項關於共有人決定管理方法之契約自由，第 

三個命題「差異原則」則可對應到民法第 820 條第 2 項規定或是 

民法第 799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提供了渠等規定之法理基礎。本 

文認為，法院於判斷系爭管理或規約是否顯失公平之際，應借鏡 

「差異原則」的啟發，將自己置身於最不利者的角度去設想，比 

較系爭決議/決定的前後結果，是否使得該不同意管理方法之共有 

人或區分所有人等處於最不利者的地位獲得改善的因素。至於規 

約所定管理費之負擔約定是否顯失公平，得參酌最高法院  97  年 

度台上字第  2347  號判決所揭示之「各所有人按其應有部分比例 

分擔」的原則，並綜合民法第 799 條之 1 第 3 項所例示的考量因 

素全盤衡酌之。 

第四、民法第  820  條第  2  項關於多數決之管理方法顯失公 

平，不同意之共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變更之規定，以有除斥期 

間的設計為妥，宜類推適用民法第 799 條之 1 第 3 項關於三個月 

的規定。又民法第 820 條第 4 項關於共有人濫用多數決之賠償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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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規定，其法律性質應可建立在共同侵權行為的理解上面，因 

此其消滅時效應優先適用民法第 197 條第 1 項之規定。惟若不採 

上述觀點，則應擷取經法院裁定變更之管理決定的法律特徵，取 

向於民法第 245 條之 1 第 1 項有關「契約未成立時」的規範特性， 

將之定性為締約上過失之特殊責任類型，適用民法第 245 條之 1 

第 2 項關於締約上過失的基本時效規定，亦即損害賠償請求權， 

自多數決之日起算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特予指明。 

第五、針對民法第 799 條第 2 項規定，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 

有部分，須具備構造上與使用上之獨立性。本文以為，基於憲法 

上人民生存權、生命權與居住權之保障，針對供住宅使用之建築 

物，於認定其是否具備構造上之獨立性時，應一併考量住宅安 

全、建材之環保毒害性、分隔設備之材質是否易生人體致癌疾病 

等因素，似較周全。至於使用上獨立性之判斷，一般以外部有無 

獨立之出入口，以及內部有無專用設備存在、可達到獨立之經濟 

效用作為評定之準繩，固屬有據。本文則著眼於憲法上人民之身 

體權與健康權之保障理念，呼籲隨著我國社會經濟之發展，應重 

視住宅環境對於人民身體健康之直接影響性，針對全部或部分供 

住宅用途之建築物，不論是住辦兩用、住商兩用、或純住宅等居 

住型態，似乎不宜過度強調因陋就簡，而應取向於設置專用浴 

廁、基本通風等設施對於維護人體身心健康之必要性，從而肯認 

只要是供住宅使用之專有部分，內部須配備基本的衛浴與通風設 

施，外部須有獨立之出入口，始該當使用上之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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